
□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刘超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按照 《2023 年度长三

角道路运输“两客一危一货” 联合执

法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工作要求， 长

三角地区联合开展“长安 1号” 长三

角联合执法专项整治行动。 图为 4

月 25 日， 位于 G2 京沪高速绿地大
道收费站的整治点现场， 由市交通委

执法总队、 嘉定区交通委执法大队、

昆山交通执法大队以及 G2 高速交警

组成的联合执法队伍， 正在执法检查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职业健康事关广大劳

动者健康福祉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 昨天嘉定区举行了“2023

年 《职业病防治法》 宣传周———走

进园区” 暨“嘉定区小微企业职业

健康帮扶行动” 启动仪式。 记者从

会上了解到， 嘉定区已有 7000 余

家企业建立了职业健康档案。 基本

实现了每 100家申报企业配置一名

专职职业健康监督助理员。

据了解， 此次 《职业病防治

法》 宣传周活动旨在进一步宣传和

落实 《职业病防治法》 和 《国家职

业病防治规划 （2021-2025 年）》，

普及职业病防治和职业健康知识，

进一步推动落实用人单位、 政府有

关部门和劳动者的责任， 立足新发

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营造全

社会关心关注职业健康的文化氛

围。 在启动仪式上， 区卫生健康委

进行了职业健康工作介绍， 园区代

表和企业代表进行了发言， 职业健

康助理员分享了感悟。

据悉， 目前， 嘉定区已有

7000 余家生产型企业建立了职业

健康档案， 其中小微企业占 93%，

现在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为： 噪

声、 粉尘、 苯及苯系物。 为此， 嘉

定区还举行了小微企业职业健康帮

扶行动启动仪式。 截至目前， 嘉定

区具有开展职业健康检查服务能力

且取得备案的机构共 5家， 其中有

四家区级综合医疗机构。 去年， 全

区累计完成 1.1 万余人次的职业健

康体检。

嘉定区自 2021 年起开展职业

卫生分类监督执法试点工作。 2022

年， 共监督检查用人单位 1492 户

次， 立案处罚 221户次， 重点是对

用人申报情况、 职业健康检查、 职

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防护设施、 个

人防护、 “三同时” 等方面进行了

监督检查。

近年来， 嘉定卫生健康委着力

从加强队伍建设、 服务指导、 宣传

培训和监管执法等方面下功夫、 出

实招， 不断理顺工作机制， 形成工

作合力， 根据嘉定区的产业结构特

点， 创新监管模式， 提高了职业健

康监管效能。 嘉定区出台了 《关于

加强嘉定区职业健康工作的实施意

见》， 构建“1+15+12” 的职业病

联防联控工作网络， 明确各成员单

位责任分工、 考核评估、 队伍建设

等要求。 为解决职业健康监管工作

任务重、 监督执法力量相对不足的

问题， 嘉定区率先成立专职职业健

康监督协管队伍。 现有的 32 名专

职职业健康监督助理员统一着装、

持证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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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王擅文 张华雯

本报讯 昨天， 长三角示范区

三地检察机关、 法院、 市场监管局

共 9家单位齐聚上海市青浦区， 共

同签订 《长三角示范区知识产权领

域严重失信黑名单实施意见》 （下

称 《意见》）。

自 2021 年 4 月 26 日“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知识产

权检察保护中心与青吴嘉知识产权

检察联合办案组” 正式揭牌以来，

至今已有两周年。 面对知识产权失

信领域越发突出的惩戒措施缺位问

题， 长三角三地检察机关、 法院、

市场监管局共 9家单位齐聚上海市

青浦区， 共同协商， 为推动构建知

识产权“严保护、 大保护、 快保

护、 同保护” 工作格局， 推进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知识产权

信用体系建设， 强化对知识产权领

域严重失信行为的惩戒， 共同签订

《意见》。

根据 《意见》， 这份“黑名单”

中针对主体为知识产权领域严重失

信行为的实施者， 并对重复侵权行

为； 故意、 恶意侵权行为； 民生、

安全等重点领域侵权行为； 拒不执

行、 履行行为等十类知识产权领域

严重失信行为进行规定。 同时示范

区三地检察机关、 法院、 市场监管

局各自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 规章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对联合惩戒

对象采取一种或多种惩戒措施。 其

中， 示范区人民检察院采取的惩戒

措施包括从严适用轻缓强制措施，

依法启动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等。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当突发事件预警信息

发布后， 高铁、 航班、 地铁会采取

哪些临时性调整信息？ 市民如何能

提前准确全面掌握情况？ “2023上

海民生访谈” 昨天邀请到市应急管

理局局长马坚泓。 他介绍了 《上海

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办法》） 的修订情况，

要求对市民生活影响较大的信息将

在预警发布时“应发尽发”， 同时

预警情形一旦发生变化， 必须要及

时调整、 解除， 避免对市民工作、

生活、 出行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他

还明确， 上海将落实微型消防站 24

小时值守。

“过去， 我们的预警提示对工

作、 生活、 出行会产生哪些具体的

影响， 还不够全面、 精准、 细致。

这次修订， 针对预警做出的防范应

对措施可能会对市民朋友们产生的

具体影响， 被纳入了预警信息发布

范围。 比如， 高铁、 航班、 地铁临

时性的调整信息， 让广大市民能够

提前准确地全面掌握情况， 尽可能

减少造成的不便。” 马坚泓说。 其

次， 《办法》 在信息发布的渠道上

做了整合优化。 《办法》 还进一

步规范了预警发布后的响应和调

整、 解除程序， 要求相关区和部

门、 单位收到预警后， 必须迅速

采取措施， 及时落实各项防范应

对工作。 预警情形一旦发生变化，

必须要及时调整、 解除， 避免防

御不足或者过度防御， 对市民工

作、 生活、 出行造成不必要的影

响。

马坚泓披露， 去年， 全市共接

报火灾 15916 起， 造成 72 人死亡、

95 人受伤， 直接财产损失 1.86 亿

元。 同比， 火灾起数、 死亡人数、

直接财产损失分别上升 5.27％ 、

10.77％和 4.52％。 今年， 全市生产

生活已基本恢复常态， 商业展演、

会议论坛、 体育赛事等人员聚集活

动已全面放开， 城市火灾风险随之

上升。 仅第一季度， 全市共发生火

灾 5013 起， 亡 32 人， 伤 8 人， 直

接财产损失 3869.54 万元； 除受伤

人数同比下降 55.56%以外， 火灾起

数、 死亡人数和直接财产损失分别

上升 42.82%、 113.33%和 26.86%。

马坚泓表示， 市应急局将会同

市消防救援总队， 深入推进消防安

全专项整治， 要聚焦各区高低大

化、 老幼古标 （也就是———高层建

筑、 地下建筑、 大型综合体、 石化

企业； 养老服务机构、 幼儿教育场

所、 文物古建筑、 标志性建筑） 等

重点高风险领域， 会同行业部门制

定重大安全隐患和重点检查事项清

单， 坚决落实提级督办、 联合执

法、 明查暗访、 “开小灶” 等措

施， 切实消除区域消防安全隐患；

要持续发力消除火灾事故“顽症”，

加大对电动自行车、 厂房仓库、 建

筑工地、 经营性“小场所”、 醇基

燃料储存使用等领域专项督导治

理。

预警信息发布将载明如何影响市民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马坚泓做客“2023上海民生访谈”

长三角示范区“三地九单位”齐发力

知产“老赖”列入“黑名单”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在 2021 年至 2022 年

上海检察机关受理的 40 件 93 人 2

单位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中， 内

部员工参与的案件量占比超过 9

成。 昨天， 上海检察机关在市检察

院第三分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

了上述情况， 并指出案件数量与往

年相比有较为明显的增长， 集中于

制造业、 高科技行业。

据发布会通报， 在全市检察机

关受理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

中， 权利人报案的占比 86.7%。 受

理审查逮捕案件共计 17 件 39 人，

受理审查起诉案件共计 23 件 54 人

2 单位。 在已判决案件中， 平均判

处有期徒刑 1年 8个月， 单位最高

被判处罚金 1000 万元， 个人最高

被判处罚金 800万元。

侵犯技术信息类案件集中于制

造业和高科技产业， 其中， 制造业

领域内占比前三的为机械制造、 汽

车以及化工产业， 高科技产业则主

要集中于软件开发和半导体行业。

行为模式主要包括“内外勾结” 型

犯罪、 “跳槽泄密” 型犯罪、 “另

起炉灶” 型犯罪等。

检察机关指出， 当前在办理侵

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中， 证据规范

有待加强； 此外一些企业商业秘密

保护意识不强措施不够充分， 中小

企业的风险防控能力仍存在不足。

针对以上问题， 检察机关健全信息

共享机制， 构建一体化协同保护格

局； 探索商业秘密提级管辖， 推进

“专员办专案” 工作模式， 促进商

业秘密犯罪案件证据规则和审查思

路的统一； 通过打造商业秘密保护

体系、 打造专业化办案团队、 发挥

专家智库办案辅助作用， 切实提高

办案队伍能力水平。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舒政

本报讯 近日， 在从苍南开往

南京南的 G7350 次列车上， 一名

女子强行霸占他人座位， 态度蛮横

拒不配合列车工作人员工作， 严重

扰乱了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 经

列车长劝说、 乘警警告后， 该女子

仍拒不让座。 最终， 该女子因扰乱

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被铁路警方

处以行政拘留 10日的处罚。

4 月 22 日 22 时 30 分许， 旅

客陈先生从上海虹桥站购票上车，

当走到 4号车厢时， 发现自己的座

位上坐着一名中年女子。 陈先生仔

细核查了车票， 确认座位无误后便

请女子让座。 这名女子听后， 态度

蛮横且拒不让座。 陈先生无奈只好

去找列车工作人员求助。

随后列车长与列车员赶到现

场， 查看双方车票后， 列车长发现

该女子吕某的车票为 7D 号座位，

其女儿的车票为上车后补的无座

票， 而她所坐的 6C 号座位属于陈

先生的位置。列车长向吕某解释，因

其所坐位置属于他人， 需要起身让

座。但无论怎么沟通，吕某都不肯挪

动，甚至扬言要投诉工作人员。

经了解， 吕某先是将自己 7D

的座位与 6B 的乘客调换让女儿

坐， 后看到 6C 座位并无旅客， 就

坐在陈先生的位置上。 陈先生在和

她沟通时， 她认为自己车程短， 并

不愿意将座位还给陈先生。 列车长

开展劝阻工作无效后报警， 吕某依

旧不肯停止违法行为， 并叫嚣“来

抓我吧”。 列车到达无锡站后， 列

车长将吕某移交至无锡站派出所处

理。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 第 23 条规定， 铁路警

方对吕某涉嫌扰乱公共交通工具上

的秩序的违法行为处以行政拘留

10日的处罚。

警方提示： 扰乱公共汽车、 电

车、 火车、 船舶、 航空器或者其他

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 处警告

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 ； 情节较重

的， 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可

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女子高铁霸占他人座位
被依法行政拘留10日

以“专员办专案”打击“内外勾结”侵犯商业秘密犯罪

嘉定逾7000家企业建职业健康档案
嘉定区《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暨小微企业帮扶行动启动仪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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